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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4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政府當局就以下團體提交的意見書所作回應  

 
( a )   國際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  
 

 意 見 摘 要 1 回 應  

1 公 會 原 則 上 同 意，對《 公 司 條 例 》 (第 3 2
章 )作 出 的 修 訂，是 要 使 按 照《 公 司 條 例 》
擬 備 的 財 務 報 表 與 按 照《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

擬 備 的 財 務 報 表 更 為 類 同 。  

我 們 得 悉 公 會 大 致 支 持 條 例 草 案 的 建

議 。 該 等 建 議 有 助 公 司 改 善 財 務 匯 報 的

質 素 ， 從 而 提 升 企 業 管 治 水 平 。  

 

2 公 會 不 認 為 有 需 要 在 新 附 表 2 3 內 加 入

「 企 業 」這 個 新 詞。「 企 業 」一 詞 被 指 包

括 法 人 、 合 夥 及 其 他 不 屬 法 團 的 組 織 。

由 於 它 們 並 非 獨 立 的 法 律 實 體 ， 以 及 如

果 某 公 司 以 本 身 名 義 成 為 該 等 企 業 的 成

員 或 合 夥 人 ， 則 該 等 企 業 在 法 律 上 便 成

為 該 公 司 的 一 部 分 。 如 某 公 司 透 過 代 名

人 參 與 該 等 企 業 的 運 作 ， 除 非 為 欺 詐 意

圖 而 蓄 意 隱 瞞 所 持 的 實 益 權 益 ， 否 則 該

公 司 會 享 有 相 同 的 法 律 地 位 。  

按 《 公 司 條 例 》 第 2 ( 4 )條 ， 即 使 某 公 司
有 權 控 制 某 合 夥 或 不 屬 法 團 的 團 體 過 半

數 表 決 權 或 其 董 事 局 的 組 成 ， 該 合 夥 或

不 屬 法 團 的 團 體 也 不 是 該 公 司 的 「 附 屬

公 司 」。條 例 草 案 的 擬 議 修 訂，旨 在 擴 大

「 附 屬 公 司 」 的 範 圍 至 包 括 合 夥 或 不 屬

法 團 的 團 體 ， 訂 明 如 有 證 據 證 明 某 公 司

在 某 合 夥 或 不 屬 法 團 的 團 體 的 投 資 或 權

益 ， 該 合 夥 或 不 屬 法 團 的 團 體 的 帳 目 ，

便 要 在 該 公 司 的 集 團 帳 目 內 綜 合 匯 報 。

這 項 建 議 是 參 照 英 國 《 1 9 8 5 年 公 司 法 》
第 2 5 9 ( 1 )條 而 擬 備。《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第
2 7 條 亦 把「 附 屬 企 業 」界 定 為「 一 個 實

                                                 
1   意見詳情可參閱有關團體所提交的意見書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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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見 摘 要 1 回 應  

體 ， 包 括 不 屬 法 團 的 實 體 ， 例 如 由 另 一

實 體 控 制 的 合 夥 」。  

3 《 公 司 條 例 》 第 2 6 6 條 可 能 與 《 破 產 條
例 》 (第 6 章 )第 5 0 條 有 不 連 貫 的 地 方 ，
儘 管 這 未 必 會 直 接 影 響 現 時 在 條 例 草 案

內 建 議 作 出 的 修 訂 。 為 決 定 在 公 司 清 盤

中 某 人 是 否 就 「 欺 詐 優 惠 」 2 而 言 屬 另
一 人 的 有 聯 繫 人 士，《 公 司 條 例 》第 2 6 6 B
條 採 用《 破 產 條 例 》第 5 1 B 條 3 的 準 則，
以 致 債 務 人 公 司 的 附 屬 公 司 因 受 債 務 人

公 司 控 制 而 憑 藉 《 破 產 條 例 》 第 5 1 B 條
屬 有 聯 繫 人 士 ， 但 債 務 人 公 司 的 控 股 公

司 或 母 公 司 則 由 於 不 受 債 務 人 公 司 控 制

而 不 屬 有 聯 繫 人 士 。  

我 們 同 意 ， 此 事 並 非 條 例 草 案 的 目 的 ，

故 應 留 待 日 後 修 訂 有 關 條 例 時 再 予 檢

討 。  

 
 
 
 
 

                                                 
2   《公司條例》第 266(1)條訂明，在公司清盤開始前 6 個月內，由公司作出或針對公司作出的任何轉易、按揭、貨品交付、付款、簽
立或其他與財產有關的作為，假若是在某個別人士被判定破產的破產呈請提出前 6 個月內，由該名人士作出或針對該名人士作出，
本會在其破產案中被當作為一項欺詐優惠者，則在公司清盤的情況下，須當作為一項給予公司債權人的欺詐優惠，並須據此而無效。 

 
3   在決定某人是否《破產條例》及《公司條例》有關「欺詐優惠」條文所述的「有聯繫人士」時，《破產條例》第 51B(6)條訂明，如
任何債務人控制一間公司或該債務人及身為該債務人的有聯繫人士的人一起控制該公司，則該公司即為該債務人的有聯繫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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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存款公司公會  
 

 意 見 摘 要  回 應  

1 公 會 對 有 關 事 宜 並 沒 有 提 出 意 見 。  備 悉 。  

 
 
( c )   林懷熙會計師行  
 

 意 見 摘 要  回 應  

1 除 擬 議 第 1 2 4 ( 2 A ) ( b )條 外，該 會 計 師行
支 持 條 例 草 案 的 修 訂。《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

第 2 7 條 「 綜 合 及 獨 立 財 務 報 表 」 第 1 6
段 訂 明，如 有 證 據 證 明： ( a )某 公 司 收 購
另 一 公 司 (即 附 屬 公 司 )  及 暫 時 控 制 該
附 屬 公 司 的 目 的，是 要 在 收 購 後 十 二 個

月 內 將 之 出 售；以 及 ( b )該 公 司 的 管 理 層
正 積 極 物 色 買 家，則 該 公 司 可 以 不 就 該

附 屬 公 司 作 出 綜 合 匯 報。劃 有 底 線 的 字

句，是 沒 有 在 擬 議 第 1 2 4 ( 2 A ) ( b )條 提 及
的 要 點 。  

我 們 得 悉 該 會 計 師 行 大 致 支 持 條 例 草 案

的 建 議 。 擬 議 第 1 2 4 ( 2 A ) ( b )條 是 以 英 國
《 1 9 8 5 年 公 司 法 》 前 第 2 2 9 ( 3 ) ( c )條 為 藍
本 ， 而 《 1 9 8 5 年 公 司 法 ‧ 2 0 0 4 年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及 其 他 會 計 修 訂 )規 例 》剛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一 月 對 該 條 作 出 修 訂。我 們 會 因 應

英 國 在 法 例 上 的 改 變 ， 檢 討 該 項 條 文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